
政務人員退職撫卹條例施行細則部分條文 

修正草案（初稿）修正意見表 

銓敘部所擬條文 建議修正條文 修正意見說明 

第○條  第○條   

 

 

 

 

 

   

 

 

 

 

 

   

 

 

 

 

 

   

 

 

 

 

 

 

研提意見機關：                 

聯   絡   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聯絡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

 

備註： 

１、所提意見若有引述參考法規或其他文獻者，請註明出處，並請於 111年 5月 23日（星期

一）中午前免備文將本表電子檔傳送余科員信箱（aade0419@email.chcg.gov.tw）；無則

免復；另電子郵件主旨請敘明【（機關名稱）政務人員退撫條例修正意見表】，俾利彙辦。 

２、本表如不敷使用，請自行增列。 

 


